
名  稱：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女返國入學辦法 (民國 95 年 09 月 18 日 修正)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五條、專科學校法第二十六條、高級中學法第三條 

之一、職業學校法第四條之一及國民教育法第六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指因公務需要經政府機關派遣出國擔任駐外 

    工作，並持有派令 (函) 之人員 (以下簡稱派外人員) 。但該派令 ( 

    函) 得以依一定程序開具之其他證明文件替代。 

二、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女：指派外人員出國擔任駐外工作期間，隨 

    同其停留在同一駐在國之子女 (以下簡稱派外人員子女) 。但因駐在 

    國生活條件不佳、安全有疑慮或無適當可供銜接之學校等情形，有停 

    留其他國家之必要，經報派遣之政府機關認定及教育部同意者，得不 

    受同一駐在國之限制。 

前項第一款但書之證明文件，由教育部會同派遣之政府機關認定之。 

第    3    條  派外人員子女隨同其父母在國外連續居留二年以上，得於返國前六個月至 

返國後二年內，由派外人員申請子女就讀與其國內外學歷相銜接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或依第五條所定時程於返國前至返國後二年內申請子女就讀 

與其國外學歷相銜接之大學、專科學校二年制。 

前項所定在國外連續居留二年以上之期間，申請就讀專科學校五年制、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者，計算至返國日；申請就讀大學、專科學校二年制者， 

計算至當年度九月三十日。 

第一項所稱連續居留，指每年返國停留不得逾三個月。但因不可抗力或不 

可歸責於派外人員子女之事由致超過期限者，不在此限。 

第    4    條  派外人員依本辦法申請子女返國就學者，應檢附下列文件，送請派遣之政 

府機關審核後，報教育部辦理： 

一、入學申請表 (包含志願序) 一式二份。 

二、申請人子女經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 

三、申請人奉派出國之派令 (函) 或其他證明文件。 

四、申請人子女之最高學歷證明文件 (或在學證明文件) 、成績單，申請 

    就讀或轉學大學、專科學校二年制者，得另繳交相關學習成就證明 ( 

    文件為中、英文以外語文者，應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 

五、其他經教育部或學校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四款所定最高學歷證明文件，其為國外學歷者，應依國外學歷查證 

認定要點規定辦理。 

第    5    條  派外人員申請子女就讀或轉學大學、專科學校二年制，依下列規定進行甄 

選。但醫學系及牙醫學系不接受轉學申請： 

一、每年二月二十八日前由派外人員檢附前條規定文件，送請派遣之政府 

    機關審核後，於三月三十一日前報教育部辦理。 



二、每年四月三十日前由教育部審核後，依入學申請表所載擬就讀學校志 

    願，送請各校以書面審查方式進行甄選。但醫學系得於派外人員子女 

    返國後進行口試。 

三、每年六月三十日前由各校完成甄選，並轉報教育部依志願序以外加名 

    額方式核定分發至各該校系就讀。 

四、派外人員子女經前款甄選後仍無學校同意其申請者，由教育部協助輔 

    導至適當之學校就讀。 

派外人員因臨時調任回國，致未能依前項規定申請者，得敘明理由報派遣 

之政府機關核轉教育部專案送請學校進行甄選。 

派外人員申請子女就讀專科學校五年制、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者，由教育部 

依其入學申請表所載擬就讀學校，送請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辦理分發入 

學事宜。 

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各級學校決定派外人員子女分發或甄選時，應衡 

酌其國外居留時間、駐在國教育條件及在校成績表現。 

第    6    條  於國外連續居留半年以上未滿二年即奉調回國之派外人員申請子女就讀專 

科學校五年制或高級中等學校，應由教育部依其入學申請表所載擬就讀學 

校，送請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辦理輔導入學事宜，輔導入學最高學級以 

三年級為限。 

第    7    條  派外人員子女於同一派外期間返國後依本辦法分發或輔導入學，以一次為 

限。 

第    8    條  具第三條第一項資格之派外人員子女經核定分發至國民中學以上學校就讀 

，或自行返國進入高級中等學校就讀，於完成申請就讀學校學程後，繼續 

在臺升學，其入學方式應與國內一般學生相同；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新 

生入學考試，除研究所、學士後各學系招生不予優待外，其優待方式依下 

列規定辦理： 

一、報考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學校五年制： 

（一）返國就讀一學期以下者： 

      1.參加登記分發入學者，其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成績以加總 

        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2.參加登記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各類方式入學者，參採國中基本學 

        力測驗分數標準及第二階段非學科測驗分數標準者，均以加總分 

        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二）返國就讀超過一學期且在一學年以下者： 

      1.參加登記分發入學者，其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成績以加總 

        分百分之二十計算。 

      2.參加登記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各類方式入學者，參採國中基本學 

        力測驗分數標準及第二階段非學科測驗分數標準者，均以加總分 

        百分之二十計算。 



（三）返國就讀超過一學年且在二學年以下者： 

      1.參加登記分發入學者，其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成績以加總 

        分百分之十五計算。 

      2.參加登記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各類方式入學者，參採國中基本學 

        力測驗分數標準及第二階段非學科測驗分數標準者，均以加總分 

        百分之十五計算。 

（四）返國就讀超過二學年且在三學年以下者： 

      1.參加登記分發入學者，其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成績以加總 

        分百分之十計算。 

      2.參加登記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各類方式入學者，參採國中基本學 

        力測驗分數標準及第二階段非學科測驗分數標準者，均以加總分 

        百分之十計算。 

二、報考技術校院四年制、技術校院二年制或專科學校二年制： 

（一）返國就讀一學期以下者： 

      1.參加登記分發入學者，以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2.參加登記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各類方式入學者，由各校酌予考量 

        優待。 

（二）返國就讀超過一學期且在一學年以下者： 

      1.參加登記分發入學者，以加總分百分之二十計算。 

      2.參加登記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各類方式入學者，由各校酌予考量 

        優待。 

（三）返國就讀超過一學年且在二學年以下者： 

      1.參加登記分發入學者，以加總分百分之十五計算。 

      2.參加登記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各類方式入學者，由各校酌予考量 

        優待。 

（四）返國就讀超過二學年且在三學年以下者： 

      1.參加登記分發入學者，以加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2.參加登記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各類方式入學者，由各校酌予考量 

        優待。 

三、報考大學： 

（一）返國就讀一學期以下者： 

      1.參加考試分發入學者，其指定科目考試原始總分以加總分百分之 

        二十五計算。 

      2.參加考試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各類方式入學者，由各校酌予考量 

        優待。 

（二）返國就讀超過一學期且在一學年以下者： 

      1.參加考試分發入學者，其指定科目考試原始總分以加總分百分之 

        二十計算。 



      2.參加考試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各類方式入學者，由各校酌予考量 

        優待。 

（三）返國就讀超過一學年且在二學年以下者： 

      1.參加考試分發入學者，其指定科目考試原始總分以加總分百分之 

        十五計算。 

      2.參加考試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各類方式入學者，由各校酌予考量 

        優待。 

（四）返國就讀超過二學年且在三學年以下者： 

      1.參加考試分發入學者，其指定科目考試原始總分以加總分百分之 

        十計算。 

      2.參加考試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各類方式入學者，由各校酌予考量 

        優待。 

前項返國就讀時間，自實際入學日起算。 

前項各校之錄取名額採外加方式，不占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原核定招生 

名額。 

第    9    條  出國人員子女返國時間如已超過學期開課時間三分之一，經分發或輔導入 

學者，准予隨班附讀。 

第   10    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教育部定之。 

第   11    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九月一日修正施行前已分發入國民小學五年級以 

上或國民中學有案之學生，其國中畢業後升學方式得依修正施行前之規定 

或修正施行後第八條規定擇一辦理。 

第   12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九月一日施行。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行。 

 


